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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实质性会议 

2010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3 日，纽约 

临时议程
*
 项目 3(b)  

联合国促进国际发展合作的业务活动：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执行局的报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2010 年年度会议的报告摘录(2010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  
 
 

  执行局 2010 年年度会议通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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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 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2009年的进展与成果和关于深入审查2006-2013

年中期战略计划的报告 

 

 执行局， 

 1. 欣见执行主任的年度报告和关于深入审查2006-2013年中期战略计划的

报 告 (E/ICEF/2010/9) 及 其 关 于 中 期 战 略 计 划 订 正 附 件 的 配 套 文 件

(E/ICEF/2010/10)，并赞扬这一进程，包括成果分析和在审查基础上进行的修订； 

 2. 赞同这次审查的一般性结论，包括设想对目前中期战略计划余期作出的

调整； 

 3. 重申儿童基金会向执行局提交的报告必须在注重成果方面继续改进，并

期待从 2011 年开始的年度报告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包括更好地展示其对于国家

成果的增值效用； 

 4. 请儿童基金会继续报告其为人道主义救济和援助作出的贡献，现有的联

合编制方案做法，以及对国家能力和政策作出的上游贡献； 

 5. 欢迎把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就未来方向提出的建议编入执行主任的年度

报告和深入审查中期战略计划报告，并请儿童基金会从 2011 年开始在其今后年

度报告中列入关于如何利用这些经验教训和建议的具体步骤，并对照所取得的进

展提出报告； 

 6. 强调必须根据中期战略计划的基准数据报告有关指标的进展情况，以便

更好地比较历年来为实现最终目标取得的成绩；  

 7. 鼓励儿童基金会在执行主任的整个年度报告中汇报两性平等方面的成

果，并呼吁儿童基金会在这一跨领域问题上继续取得更好成绩； 

 8. 期待在 2012 年第一届常会上讨论扩大的中期战略计划周期终了时的审

查工作和下一个中期战略计划的规划进程。  

 

              2010 年 6 月 4 日 

              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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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7. 关于管理层对两性平等政策评价的回应的执行进展情况报告 

 

 执行局， 

 1. 重申两性平等是儿童基金会中期战略计划贯穿各领域的战略之一； 

 2. 重申儿童基金会有必要促进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以及儿童特别是女童

的权利； 

 3. 注意到关于管理层对儿童基金会两性平等政策评价的回应的执行进展

情况报告和执行进展总表(E/ICEF/2010/11 和 E/ICEF/2010/12)； 

 4. 欢迎儿童基金会努力对儿童基金会各重点领域的工作人员加强训练并

向其传播实际业务指导，以便将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问题纳入各项方案； 

 5. 强调有必要作为政策的主要目的，规划和实现两性平等成果，以促进

2006-2013 年儿童基金会中期战略计划； 

 6. 请儿童基金会采取具体步骤，以改进在国家一级认定、界定和实现两性

平等成果，包括收集按性别分类的数据； 

 7. 强调必须确保为两性平等和妇女赋权工作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并在这方面敦促儿童基金会建立两性平等标记工具，以确定进展基准和监测进

展，以此跟踪其资源投放情况； 

 8. 敦促在执行机构问责机制方面取得进展； 

 9. 敦促在领导方面继续努力在总部、区域和国家各级加强把两性平等问题

纳入方案拟订和政策制定，并改进有针对性的行动； 

 10. 请儿童基金会在 2011 年年度会议上根据中期战略计划报告其两性平等

工作的进展情况。 

 

              2010 年 6 月 4 日 

              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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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 国家方案文件草稿 

 

 执行局， 

 核准下列国家合作方案的汇总指示性预算： 

区域/国家 期间 经常资源 其他资源 文件 E/ICEF/2010/ 

中欧和东欧或独立国家联合体 

阿塞拜疆 2011-2015 年  4 585 000 12 500 000 P/L.2 

白俄罗斯 2011-2015 年  3 750 000  4 200 000 P/L.3 

格鲁吉亚 2011-2015 年  3 750 000 25 300 000 P/L.4 

塞尔维亚
1
 2011-2015 年 3 750 000 50 500 000 P/L.5和 P/L.5/Add.1 

土耳其 2011-2015 年  4 180 000 38 000 000 P/L.6 

东亚和太平洋 

柬埔寨 2011-2015 年 32 530 000 75 000 000 P/L.7 

中国 2011-2015 年 50 615 000 82 000 000 P/L.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2011-2015 年  9 305 000 118 842 000 P/L.9 

马来西亚 2011-2015 年  3 750 000  10 000 000 P/L.10 

缅甸 2011-2015 年 80 000 000 115 000 000 P/L.11 

东非和南部非洲 

斯威士兰 2011-2015 年 3 755 000 31 750 000 P/L.12 

中东和北非 

伊拉克 2011-2014 年 7 936 000 200 000 000 P/L.13 

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

的巴勒斯坦儿童和妇女 

2011-2013 年 12 000 000 26 085 000 P/L.14 

 

              2010 年 6 月 4 日 

              年度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儿童基金会在科索沃的活动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244(1999)号决议规划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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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关于向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和粮食

计划署执行局提交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案的请求  

 

 执行局, 

 回顾有关国家方案核准进程的第 2002/4 号、第 2006/19 号和第 2008/17 号

决定： 

 1. 注意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要求提交一份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案，其中

包括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各机构具体组成部分的共

同说明、成果框架以及相关的所需资源； 

 2. 还注意到，将提交国家方案文件草案供各机构在 2011 年第一届常会期

间讨论，在 2011 年年会期间核准各机构组成部分； 

 3. 决定作为例外情况审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共同国家方案文件草案； 

 4. 还决定在讨论结束后六星期之内将订正后的共同国家方案文件放在各

组织各自网站上，秘书处将应要求向执行局成员提供订正后文件的打印件； 

 5. 强调根据第 2002/4 号和第 2006/19 号决定，除非至少有五名成员在会

议前书面通知秘书处希望将共同国家方案文件提请执行局，否则将不经说明或讨

论以无异议方式批准共同国家方案文件的机构部分。 

 

              2010 年 6 月 4 日 

              年度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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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延长执行中的国家方案 

 

 执行局， 

 1. 注意到执行主任核准将下列国家方案延长一年(见 E/ICEF/2010/P/L.15

号文件表 1)：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佛得角、乍得、加纳、圭亚那、吉尔吉斯

斯坦、毛里塔尼亚、阿曼、秘鲁、俄罗斯联邦、南非、乌克兰和越南。 

 2. 核准尼泊尔、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国家方案延长两年，智利

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方案第二次延长一年(见E/ICEF/2010/P/L.15号文件表

2)。 

 

 

              2010 年 6 月 4 日 

              年度会议 

 


